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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税务总局公告

2021年第33号
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发布《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

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的公告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

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》，持续推进税务领域“放管服”

改革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税收征收管理法》及其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

《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》，现予以发布。

同时，对执行中的若干问题明确如下：

一、对当事人首次发生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在

税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

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税务违法行为造成不可挽回的税费损失或者较大社会影响

的，不能认定为“危害后果轻微”。

二、适用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的，主管税务机关应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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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作出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充分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。

三、各级税务机关应加强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管理，

准确把握适用“首违不罚”的条件，不得变相扩大或者缩小“首

违不罚”范围，既彰显税收执法温度，又不放松税收管理。

四、对适用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的当事人，主管税务

机关应采取签订承诺书等方式教育、引导、督促其自觉守法，对

再次违反的当事人应严格按照规定予以行政处罚。

五、税务机关应明确和完善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相关

岗责流程，构建权责一致、边界清晰、协调配合、运转高效的职

能体系。

六、税务机关应将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风险防范措施

嵌入信息系统，依托信息系统开展“首违不罚”预警提醒、违法

阻止和分析评估，定期对“首违不罚”施行情况进行总结，取得

“事前放、事中管、事后评”效果。

本公告自2022年1月1日起施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国家税务总局

2021 年 12 月 30 日



— 3 —

第二批税务行政处罚“首违不罚”事项清单

对于首次发生下列清单中所列事项且危害后果轻微，在税

务机关发现前主动改正或者在税务机关责令限期改正的期限内

改正的，不予行政处罚。

序号 事项

1

纳税人使用非税控电子器具开具发票，未按照税收征收
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将非税控
电子器具使用的软件程序说明资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
案且没有违法所得

2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税务登记管
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证件验证或者换证手
续

3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、发票管理办
法等有关规定加盖发票专用章且没有违法所得

4
纳税人未按照税收征收管理法及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
将财务、会计制度或者财务、会计处理办法和会计核
算软件报送税务机关备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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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送：国家税务总局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税务局，国家

税务总局驻各地特派员办事处，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税务总局

纪检监察组办公室。

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承办 办公厅2021年12月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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